
服务内容 

2024 年高唐县镇街大气精准管控项目采用第三方机构驻场服务模式，第三方机

构指派项目负责人和驻场服务团队，人员驻场服务半年。驻场服务期间，推动建

立起 13 个镇街、开发区大气污染防治体系，分析研判污染情况，通过人工+技术

等手段调研监测本地污染源，快速摸清污染特征和污染源排放现状，并根据污染

情况及时进行调度，跟踪整改情况，确保环境质量稳步提升。 

1、人员驻场服务 

结合该项目环境管控服务需要，派驻专业的环境支持及咨询服务团队以实现常态

化服务。具体人员情况如下: 

该项目共需配置人员至少 10 人(含项目经理、驻场分析人员、专业巡查人员等)，

提供不少于 2 辆车辆用于日常服务。其中项目经理的要求：需本科及以上学历，

专业要求环境、机电、通讯等其他相关专业，具有统筹开展大数据分析及精准调

度服务以及各类本地化大气污染防治方案编制等工作能力。 

1.1 数据分析服务：负责监控高唐县镇街、开发区站点数据，利用现有一切监测

手段开展大数据分析，结合本地污染源和各单位工作情况，提出本地化、具体化、

可操作的管控措施建议，适时通过微信工作群进行推送，提供精准调度服务，并

定期形成综合分析报告。需进行每日研判调度，提供空气质量分析报告，编制日

报、周报、月报、半年报等。分析污染成因，回顾评估管控成效，找出问题与不

足，提出解决措施建议。对高唐县 13 个镇街、开发区历年数据进行重点分析，

查准污染成因，重点管控，协助镇街、开发区做好空气站点周边精细化管理，压

减污染物排放，逐步改善空气质量。 

1.2 日常巡查服务：协助建立指挥调度体系，具体负责统筹大气污染源巡查服务

以及巡查报告撰写工作，开展镇街空气站点周边重点管控区域及日常巡查工作，

善于操作利用监测设备开展巡查，做好精细化管控工作。 

1.3 会商调度服务 

配合县及镇街环保部门，召开会商调度会议，对空气质量情况进行分析，明确工

作重点，跟踪工作进展，暴露过程问题；组成的专家顾问团队，对阶段性问题进

行总结，根据重点问题、季节变化、政策变化对高唐县各镇街、开发区进行把脉

问诊，对高唐县镇街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作出精准指导，提出针对性的大气污染防



治建议。 

2、七参数走航仪监测服务 

巡查团队配置 2 套空气质量便携式七参数走航设备，设备可监测 PM2.5、PM10、

O3、NO2、CO、S02、VOCs 七项污染物。将采集的大气污染数据实时传输到

数据分析平台，形成污染分布图，为大气环保监管工作提供数据支撑。利用七参

数走航设备在高唐县各镇街、开发区开展区域走航，确定污染物高值区。 

3、无人机飞航服务 

配置 2 台无人机，利用无人机在服务期内不定时对重点区域开展空中巡查，实现

无人机监管检查常态化，及时发现各种污染环节。 

无人机技术要求： 

最长飞行时间：不少于 30min 

最大起飞海拔高度:不低于 5000 米 

最大抗风等级：5 级风 10.7 m/s 

工作环境温度：-10°C 至 40°C 

四向环境感知 

配备 5.5 英寸高清显示屏，包含至少两块电池 

4、车载 VOCs 走航观测服务 

针对重点区域 VOCs 污染排放，以辖区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以污染减排为目标，

利用 1 套车载 PTR-MS 高时空分辨率的质谱走航设备开展 VOCs 走航监测服务。

快速实时的获取本地VOCs高值区域，精准定位VOCs排放重点企业及重点点位，

解决 VOCs 污染溯源、企业偷排、环境执法等问题。服务天数在合同期内不少于

9 天，具体时间根据现场实际需求而定。每天在走航结束后提交《环境空气挥发

性有机物来源分析报告》。 

VOCs 走航监测车示意图 

 



三、考核要求 
考核要求：服务周期内每月不得有 5 个及以上镇街（包括开发区）进入全市乡镇

综合指数排名后 20 名。未完成考核要求，则扣除当月服务费 10 万元。



分项报价表（参考格式，可自拟）
项目编号： SDGP371526000202402000235/GG2024-FG01CD-086

单位：万元

序号 分项名称 具体内 容 单位 数量 单价 合计 说明

1 人员综合费用
人员综合费用

人 10 6.8 68

2 耗材配件费 耗材配件费 宗 1 5.14 5.14

3 车载VOCs 走航
观测服务

车载VOCs 走航

观测服务
天 9 2.1 18.9

4 车辆使用费用 车辆使用费用 辆 4 3.76 15.04

5

七参数走航仪监

测仪器

七参数走航仪监

测仪器 套 2 3.34 6.68

6 无人机排查服务 无人机排查服务 套 2 2.42 4.84

合计
118.6

投标人名称（公章）： 山东启顺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备注：1.请将报价用小写数字填写；单价中包含设备供应直至验收合格交付使用的所有费用
。

2.请认真填写此表，如果不提供详细报价明细将视为没有实质性

响应采购文件； 3.投标人必须对上表中的所有内容进行报价；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

（财库 ﹝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聊城市生态环境局高唐

县分局（单位名称）2024年高唐县镇街大气精准管控项目（项目名称）采购活动

，工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或者：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

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

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标的名称）2024年高唐县镇街大气精准管控项目属于（招标文件中明确的

所属行业）其他未列明行业；制造商为（企业名称）山东启顺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15人，营业收入为46.129405万元，资产总额为91.058682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标的名称）属于（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企业名称）

， 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 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

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山东启顺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日期：2025年1月21日

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 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

可不填报。

备注：各投标人所投报的中小企业情况须附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核实证明材料（无 法

提供 可提供其他证明材料并对其真伪性及有效性负责），投标人如不符合小微 型企业

规定条件（投标人和产品制造商必须均为小微企业）而在投标文件中提供 《小、微

型企业声明 函》的，监督部门有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第七十七

条第一款“提供虚 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之规定，对投标人处以采购金额千

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 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

动，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